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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無處不在的廣告成為網絡時代孩子生活的一部分。除了傳統的電視及報章雜

誌媒體之外，兒童還接觸地鐵廣告、網絡廣告。多樣化的廣告形式和廣告平台，

讓兒童不知不覺的暴露在廣告之中。 

 

  為了瞭解香港兒童對廣告的認知和理解，我們進行了一項面對面訪問研究。

希望借此瞭解兒童對於傳統電視廣告、植入式電視廣告、網頁廣告、以及政府宣

傳資訊的認知與看法，供政府參考，從而更好地制定針對兒童的廣告條例，以及

使家長學校更好的引導兒童理解廣告。 

 

  本研究通過面對面訪問的形式進行，由香港浸會大學修讀 「兒童與消費」

通識課程的學生，透過人際網絡邀請 31 名小學二年級至六年級的 7 至 12 歲兒童

參與研究。受訪兒童中 16 位為男孩，15 位為女孩，訪問時間平均為 12 分 13 秒。

訪問於 2013 年 10 月完成。 

 

受訪兒童熟悉電視及網頁廣告 不甚瞭解植入廣告 

  在電視廣告的認知部份，我們製作了一段短片，是在電視新聞節目及另一節

目之間插入了一則糖果廣告和一則牙膏廣告，播放給受訪者觀看。所有受訪兒童

均能夠辨別這兩則廣告，並說出他們的產品類別。被問及電視廣告目的及為什麼

電視台播放廣告時，三十一名受訪兒童中的二十六名認為廣告目的是使人買這些

產品。而十四名的受訪者認為電視台播放廣告的原因是有利可圖，以及廣告商給

予電視台金錢上的贊助。除傳統的節目間電視廣告以外，本研究亦探究兒童能否

辨識出電視中的植入式廣告。我們選取了訪問期間熱播的電視劇「衝上雲霄 II」

中的片段播放給受訪者，片中男主角用某贊助飲品在沙灘上砌成心形，以博取女

主角歡心，產品在片段中出現多次，並有突寫鏡頭顯示品牌名稱。百分之八十四

的受訪者能認出短片中出現飲品水樽，但僅有一名兒童能說出飲品的品牌名稱。

雖然絕大多數的兒童能認出有關產品，但是接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這並不是廣

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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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被問及兒童為什麼覺得這種產品訊息算是（或不算是）廣告時，百分之二

十六的受訪者認為是廣告應該獨立於節目時間之外，與節目分開。一位受訪者說：

「這些不算廣告，因為都未到廣告時間」。另一位受訪者表示：「不在平時賣告白

那個時間見到，所以不算是廣告，現在是播電視劇的時間」。另外，百分之二十

的受訪者認為，算不算是廣告取決於這些產品是否劇情需要。一位受訪者認為，

這個橋段可以用其他的東西代替，用普通的水就可以，所以這是廣告。 

 

  至於兒童對於網頁廣告的認知，受訪者需要指出明報新聞網頁中的廣告（合

共有三個）。百分之九十四的兒童能指出至少一則網頁廣告，說明兒童相當熟悉

網頁廣告。 

 

 
 

 

受訪兒童質疑廣告內容真偽 

  被問及電視廣告的真假，百分之四十八的兒童認為廣告大多數為假。百分之

二十三的受訪者認為廣告大多數是真的，百分之十九覺得一半真一半假。 

 

  不相信廣告的受訪兒童給出的原因主要是：廣告看上去像是假的，他人告知

廣告不真實，以及自己嘗試過知道是虛假宣傳。一名認為大多數廣告是假的受訪

兒童說道：「這個廣告實在太誇張，我認為那樣誇張會不會是假的？所以我就產

生這個想法」。而另一位兒童認為廣告不真實的原因是他人告知：「學校好像教過，

我也有這樣子想過，廣告把產品描述得特別好，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好」。 

 

  而認為廣告大多真實的受訪者是根據自己經驗，嘗試過產品知道廣告所言為

真。另外部分受訪者相信，但凡是做廣告宣傳的產品就是真的，電視台不會播放

虛假廣告。 

 

對於政府電視宣傳短片的認知 

  我們選取了兩條政府電視宣傳短片播放給受訪兒童，分別為禁毒處的「企硬 

2010 (吸天拿水和亂喝咳藥水的禍害)」，以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的「尊重不同價值，

包容不同觀點」說明不同種族、不同年齡、不同生活方式需要互諒互讓。兒童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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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兩則政府宣傳片的認知有所差異。百分之七十二的兒童能夠全面的理解禁毒廣

告的意義，例如他們能講出毒品危害身體健康，或兒童不應該吸食毒品。百分之

二十三的兒童只能理解一部分宣傳片資訊，例如認為小朋友不要亂喝藥水。但是

對於第二條廣告中較為抽象的社會包容概念，兒童的理解非常有限。只有十二名

兒童能說出廣告的主題要尊重社會上不同的人士，十七名兒童能講出廣告中的部

分內容，例如關愛老人。結果顯示兒童對於禁毒這類主題較為熟悉，亦有受訪者

提到老師或家長曾向他們進行相關教育，已經認識到了毒品的危害。兒童對於尊

重不同價值的社會共融概念不甚熟悉，理解片面。 

 

 

 
   

而被問及政府的宣傳片同之前牙膏、糖果的產品廣告有什麼區別時，受訪兒童主

要從兩類廣告的目的和娛樂性質上進行區分。三十一名兒童中的二十位認為兩者

的區別在於產品廣告是為了讓人買東西、賺錢，而後者是為了教育人、傳遞某種

價值。例如一位受訪兒童說道：「（政府宣傳片）是想教育我們知識，糖果廣告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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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我們買他們的產品」。另一位受訪兒童則說牙膏與糖果廣告比較產品化，叫人

去買產品，而政府宣傳片貼近生活，傳遞資訊、價值觀、以及教育他們。此外，

低年級的兒童傾向以兩者的娛樂性作為區分的標準，例如一位受訪兒童說：「糖

果廣告有歌仔聽，比那些宣傳片好睇！」 有些受訪兒童表示禁毒廣告有些驚嚇

人，政府的宣傳片比較悶，但產品廣告比較輕鬆好笑。 

 

  由於這是面對面訪問，樣本數目有限，並不能推算為全港兒童的情況，希望

將來能進行較大樣本數目的調查。目前，根據我們的訪問研究，香港的兒童對於

廣告的認知程度比較高。他們熟悉傳統的電視廣告，能夠理解廣告的目的，並對

於廣告持懷疑態度。在網絡普及的時代中，兒童能辨別接觸到的網頁廣告。但是

對於電視節目中的產品植入廣告，兒童的瞭解十分有限，家長和學校值得提供更

多的相關知識，幫助兒童理解植入廣告的概念。例如家長陪同兒童收看電視，接

觸到植入廣告時，可以問兒童：「剛才電視節目中為什麼出現這個產品呢？」，從

而引導兒童辨別這類型廣告。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，兒童較為熟悉禁毒話題的政

府電視宣傳片，但對於抽象的社會融合概念理解能力有限。說明政府的禁毒宣傳

力度以及針對兒童的宣傳工作相對較好，而公民教育的宣傳策略還需有更強針對

性，例如為不同年齡段的受眾製作更適切的訊息。 

 

 


